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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南投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強化本縣文化服務、提昇文化服

務品質，激發民眾參與文化活動之意願，特設南投縣政府文化局文化志

工隊（以下簡稱本隊），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隊成立宗旨： 

(一)協助本局推展各項文化活動，提升本縣文化服務品質。 

(二)擴大民眾參與文化活動之意願。 

(三)支援本局各項活動之推行。 

三、本隊受本局之監督與輔導。 

本隊設各科分隊應依志願服務計畫運用志願服務人員。 

前項志願服務計畫應包括志願服務人員之召募、訓練、管理、運用、輔

導、考核及其服務項目。 

第二章 志工隊組織 

四、凡經本局依志願服務法辦理甄選並完成基礎、特殊訓練成績合格者，正

式授證為文化志工。 

各科分隊依個別需求自行訂定特殊訓練課程，且時數不得低於六小時。 

志工完成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後，由各科分隊檢附相關資料向本局志工

業務主辦科依法發給文化類志願服務紀錄冊。 

五、本隊得視需要由各科分隊推薦遴聘榮譽顧問若干名協助隊務之進行，聘

期為二年。 

六、本隊各科分隊置下列幹部： 

(一)總幹事一人，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 

(二)副總幹事一人。 

各科分隊得視志工人數及業務需求分組，每組得置組長一人，副組長一

人，幹事若干人。 

七、幹部產生方式： 

 (一)總幹事：首任總幹事由本局遴聘，第二任以下須服務成績優異，並

曾任幹部，熱心隊務，年資滿一年以上，由各科分隊志工推選並報

本局核聘。 

(二)副總幹事、各組組長、副組長與幹事：由總幹事提名報本局備查聘



任。 

八、志工暫停職務及解聘： 

(一)志工因故需連續請假三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者，應事先向各科分隊

請假，並辦理轉為支援性志工，一年以一次為限。 

(二)志工因故需連續請假六個月以上，應事先向各科分隊請假，並辦理

暫停職務手續，繳回志工證，未辦理者逕予辦理解聘。 

(三)志工暫停職務原因消失後，得向各科分隊申請恢復志工身份。 

(四)志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各科分隊報本局予以解聘 

1.違法亂紀、行為不良，有損志工聲譽。 

2.無故連續三次未請假曠勤。 

3.年度服勤時數未達基本考核九十六小時。 

4.其他有損本局或志工隊聲譽。 

5.志工身分遭解聘時，須繳回志工服務證。 

前項第四款第三目基本考核時數，毋需排班館舍服務之分隊志工，由本

局另行排定之。 

九、志工服務內容： 

(一)協辦推廣藝文活動、研習活動、講座及美工製作等事項。 

(二)協助演藝廳表演藝術活動之票務、入場管理等前台服務、引導觀眾

入席及觀眾席秩序維持。 

(三)協辦圖書館各館室之閱覽流通、維護秩序及活動協辦等服務。 

(四)協助本局各開放館室服務台、維護秩序、導覽解說、各項推廣及展

演活動事宜。 

第三章 志工隊幹部職掌與值勤守則 

十、各科分隊幹部受本局輔導，並協助辦理下列工作： 

(一)志工徵募。 

(二)志工訓練及自我成長。 

(三)志工聯繫及聯誼。 

(四)志工團隊各項會議召集。 

(五)與各科分隊間溝通協調。 

(六)支援本局各項藝文活動及其他志工相關業務之推展。 

十一、值勤守則 

(一)志工應於規定時間簽到退。 

(二)志工應依照配置之時間、指定地點及工作項目值勤。 



(三)志工應遵守本局各項規定，並接受督導人員之輔導。 

(四)志工值勤時應配戴志工證、著制服，保持親切服務態度及服裝儀

容整潔。 

(五)志工每次值勤工作，須填寫值勤紀錄簿。 

(六)志工應充分瞭解本身工作內容及值勤注意事項，並確實遵守。 

第四章 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十二、各科分隊定期召開下列會議，會議記錄並送本局備查。 

(一)例會：每季召開一次為原則，總幹事為當然召集人，並於例會前

召集幹部協調開會事宜。 

(二)年會（志工大會）：各科分隊每年至少召開一次志工大會。 

(三)臨時會：各科分隊必要時得由總幹事召開臨時志工大會。 

前項第二款年會(志工大會)任務，如下： 

(一)選舉各科分隊總幹事。 

(二)報告及檢討隊務。 

(三)提出建議事項。 

(四)討論志工業務相關提案等事宜。 

本局志工業務主辦科每年應邀集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召開志願服務聯

繫會報一次，由副局長以上主持，並對建議事項有後續之處理及追

蹤。 

第五章 考核、評鑑、獎勵及權利 

十三、志工之考核、評鑑、獎勵及權利： 

(一)基本考核：志工服勤時間，每月不得少於八小時或一年不得少於

九十六小時。服勤記錄採簽到、簽退方式。 

(二)志工考核管理由本局各科負責。志願服務工作人員之出勤次數、

服務態度、團隊精神、品德及工作績效等，均列入考核範圍。 

(三)熱心服務、表現優良者，由本局公開頒獎表揚，或推薦上級機關

頒獎表揚。 

(四)出勤服務績優者，由本局推薦參加有關機關研習、各項會議或觀

摩聯誼活動。 

(五)志工服務期間，贈送本局出版書刊。 

(六)志工服務期間由本局投保全年度之意外醫療平安保險。 

(七)志工服務年資滿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者，得檢具一吋



半身照片二張、服務紀錄冊影本及服務時數證明文件，經本局志

工業務主辦科審查符合後，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志願服務榮譽

卡。 

前項第一款基本考核時數，毋需排班館舍服務之分隊志工，由本局另

行排定之。 

十四、注意事項 

(一)不得以本局志工名義對外發言、協商、營利或從事有損本局聲譽

之行為，違反者除需負必要之法律責任外，本局得視情節輕重，

予以糾正或解聘。 

(二)志工證僅供志工本人使用，不得轉借他用。 

(三)志工有義務參加本局所召集之各項志工訓練及相關會議。 

十五、本局志工業務主辦科應對推展志願服務之機關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定期辦理志願服務評鑑。 

前項評鑑成績優良單位，由本局擇期公開頒獎表揚。 


